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做好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本年度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个培训批次，参训对象如下：

1.2021 年上半年参训对象一般为市属公办高校 2020 年 4 月 1 日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新入职的专任教师（承担列入高校教务处

教学计划课程的教师）。

2.2021 年下半年参训对象一般为市属公办高校 2020 年 9 月 1 日

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间新入职的专任教师（承担列入高校教务处

教学计划课程的教师）。

不列入本次培训对象如下：

1.进校前已有 1 年以上高校专任教师从教经历的人员。

2.因怀孕、哺乳、患重大疾病等原因影响正常参加培训的人员。

二、培训安排

2021 年新教师岗前培训原则上实行全脱产培训。

1.上半年培训拟安排在 4 月至 6 月进行，承训单位为华东师范大

学，参训对象为应用技术型高校、应用技能型高校新入职的专任教

师。

2.下半年培训拟安排在 10 月至 12 月进行，承训单位为华东师范

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参训对象为学术研究型高校和应用研究型高



校新入职的专任教师。

3.培训的具体安排详见《2021 年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

安排表》（附件 1）。

4.2021 年原则上以线上培训为主，线下混合式培训配合补充的

形式，具体的培训时间、培训形式等将根据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和报

名情况另行通知。

三、培训管理

1.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上

海市师资培训中心统一管理，负责培训的整体协调、课程改进和项

目评估等工作。

2.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承训单位，要认真总结历年

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经验，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特点，尤其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教育思想，结合中央和本市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相关文件要求以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完善培训

实施方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对参

训学员的全程管理和服务，高水平完成承训任务。

四、培训组织

各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新教师岗前培训工作，将其作为教师队

伍建设工作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1.全面做好培训动员和组织工作，努力确保符合条件的新教师均

能参加市教委组织的岗前培训。

2.学校应积极做好本校新教师的校本研修工作，根据上海市师资

培训中心及承训单位的要求，合理有效地制定校本研修方案，认真

落实校本研修的各项任务。学校要为每位新教师落实一名带教导师，



负责指导新教师的校本研修。带教导师要从教学理念、方法、技能以

及职业规划等方面对新教师给予全方位的指导。

3.学校应落实专人全程跟踪新教师培训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

中碰到的难题。为确保新教师安心参加脱产培训，培训期间，学校

不得安排新教师教学工作，同时保障新教师的工资、津贴等待遇不

因参加培训受到影响。

4.新教师岗前培训的结果将作为获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

助计划的重要依据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晋升、奖励等方面的重

要参考。

五、学员制度

1.参训学员应严格遵守培训考勤制度（见附件 2），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各项培训任务。上海市教委将在培训结束后公布合格和优秀

学员名单，并发放结业证书。

2.参训学员未完成规定的培训任务，培训考核不合格，不予发放

结业证书。

3.培训期间违反纪律和有关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其所在高

校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六、报名工作

1.报名时间

2021 上半年的报名工作将于 2 月上旬正式启动，2021 下半年的

报名工作将于 7 月正式启动，请各有关参训高校和承训高校认真做

好报名和组织管理工作。

2.材料要求（详见附件 3）

（1）2021 年上半年培训报名材料。



请于 2 月 25 日（星期四）15:00 前报送《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

前培训参训意向表》（附件 4）。①电子版（盖章）发送至指定邮箱。

②纸质版（盖章）报送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

请于 3 月 12 日（星期五）15:00 前报送《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

前培训参训人员汇总表》（附件 5）及以下相关材料：①汇总表电子

版（Excel 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2021 年之前未参培的延期人员申

请补训的，请在备注栏注明补训原因，只接收符合培训对象要求并

提交过申请的延期人员）。②汇总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并盖章）报

送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③每名参训教师的事业单位人员聘用手册

复印件（个人信息页和聘用情况页即可，人才服务中心公章时间截

止日期为：2021 年 3 月 31 日）。④《2021 年申请延期人员情况汇总

表》（附件 6）及相关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包含个人申请（人事部门

审核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2021 年下半年培训报名材料。

请于 7 月 30 日（星期五）15:00 前报送《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

前培训参训意向表》（附件 4），电子版（盖章）发送至指定邮箱。

请于 9 月 10 日（星期五）前报送《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

参训人员汇总表》（附件 5）及以下相关材料：①汇总表电子版（Excel

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2021 年之前未参培的延期人员申请补训的，

请在备注栏注明补训原因，只接收符合培训对象要求并提交过申请

的延期人员）。②汇总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并盖章）报送上海市师

资培训中心。③参训教师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备案表》纸

质版（原件一式两份并加盖学校公章）。④学校与参训教师签订的

《人事聘用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并加盖人事处公章）⑤《2021 年



申请延期人员情况汇总表》（附件 6）及相关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包

含个人申请（人事部门审核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3.联系方式

材料报送地址：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高教与职教部（上海市徐

汇区桂林路 120 号教学楼 205 室）。联系人：孙铭赛；联系电话：

33565739-6051；电子邮箱：sunmingsai@shttc.org。

市教委人事处联系人：李文婷 联系电话：23116681

附件：1.2021 年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安排表

2.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考勤制度

3.2021 年参训单位报名材料提交时间及要求

4.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参训意向表

5.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参训人员汇总表

6.2021 年申请延期人员情况汇总表



附件 1

2021 年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安排表

2021 年培训时间安排 学校类型 序号 学校名称

2021 年 4 月-6 月

应用技术

型高校+应

用技能型

高校

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 上海电力大学

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5 上海健康医学院

6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7 上海电机学院

8 上海政法学院

9 上海商学院

10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11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12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13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14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6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7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18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9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12 月

学术研究

型高校+应

用研究型

高校

20 上海大学

21 上海理工大学

22 上海海事大学

23 上海海洋大学

24 上海中医药大学

25 上海师范大学

2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7 华东政法大学

28 上海体育学院

29 上海音乐学院

30 上海戏剧学院

3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32 上海海关学院

33 上海公安学院



附件 2

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考勤制度
1.学员因故不能参加培训，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学校人事处请假，由

学校人事处报承训单位，并同步签报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备案后准假。

2.每次请假单元为半天，整个培训期间请假次数不得超过 6 次。迟到

或早退 3 次按请假 1 次计算。

3.累计请假 6 次以上，或无故缺席 1 次，一律视作学员自动退出培训，

不予结业。

4.考勤须本人根据培训组织方的要求操作，不得请他人代为考勤。有

此类情况，代考勤学员与缺勤学员按相同规则处理。

5.如需销假，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学校人事处提出销假申请，由学校

人事处报承训单位，并同步签报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备案后准许销假。

------------------------------------------------

请 假 单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学 校

联系手机

请假类别 1.事假 2.病假 3.其他

请假时间

请假事由

学校人事处意见

（须盖章确认）

备 注



销 假 单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学 校

联系手机

请假类别 1.事假 2.病假 3.其他

原请假时间

销假时间

销假原因

学校人事处意见

（须盖章确认）

备 注



附件 3

2021 年参训单位报名材料提交时间及要求

3.1 2021 上半年参训单位提交材料时间及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截止时间 内容 格式 份数 报送形式

1 《参训意向表》

（附件 4）

2021.2.25

（周四）

电子版（公章） PDF 原件 1 邮箱

纸质版（公章） 原件 1 快递（顺丰）

2 《参训人员汇总

表》（附件 5）

2021.3.12

（周五）

电子版 Excel 1 邮箱

纸质版（公章） 原件 2 快递（顺丰）

3 《延期人员汇总

表》（附件 6）

电子版 Excel 1 邮箱

纸质版（公章） 原件 1 快递（顺丰）

4 《事业单位人员

聘用手册》

个人信息页

聘用情况页

复印件 1 快递（顺丰）

5 申请延期人员

佐证材料
纸质版（公章）

原件及

复印件

1 快递（顺丰）



3.2 2021 下半年参训单位提交材料时间及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截止时间 内容 格式 份数 报送形式

1 《参训意向表》

（附件 4）

2021.7.30

（周五）

电子版（公章） PDF 原件 1 邮箱

2 《参训人员汇总

表》（附件 5）

2021.9.10

（周五）

电子版 Excel 1 邮箱

纸质版（公章） 原件 2 快递（顺丰）

3 《延期人员汇总

表》（附件 6）

电子版 Excel 1 邮箱

纸质版（公章） 原件 1 快递（顺丰）

4 《上海事业单位

聘用人员备案表》

纸质版（公章） 原件 2 快递（顺丰）

5 《人事聘用合同》 纸质版（公章） 复印件 1 快递（顺丰）

6 申请延期人员

佐证材料
纸质版（公章）

原件及

复印件

1 快递（顺丰）



附件 4

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参训意向表

学校：____________（人事处公章）

一、参训人数

1 学校名称

2 2021 年拟参训人数

3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注：原则上学校拟报人数应与实际参训人数基本一致，并接受组织单位调剂。

填表人（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座话：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项目负责人）



附件 5

2021 年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参训人员汇总表

学校：____________（学校公章） 项目负责人：________ 联系电话/手机：____________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所在部门

及目前岗位
学科专业

最高

学位

毕业

时间

入校

时间

教学经历

（月）
手机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导师
备注

注：如为补训人员，请在备注栏里注明补训原因（怀孕、哺乳或重大疾病）。



附件 6

2021 年申请延期人员情况汇总表

学校：____________ （人事处公章） 项目负责人：________ 联系电话/手机：_________

注：1.因怀孕、哺乳、患重大疾病等影响参加培训的人员可以申请补训，其它情况不可申请补训；

2.申请补训的人员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个人申请、医院证明复印件等），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存档，相关佐证材料（个人

申请为原件，佐证材料可为复印件）同时报送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

审核人（人事部门分管领导）：______________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所在部门

及目前岗位
学科专业

最高

学位

毕业

时间

入校

时间

教学经历

（月）
手机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码

延期

原因

意向补

训年份


